八、建築師開業證書申請換發及研習明文件認可辦法

            內政部96.6.21 台內營字第0960803535 號令訂定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建築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九條之一第二項及第
       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建築師申請換發開業證書，應檢具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
       二、原領開業證書。
       三、最近六年內積分三百點以上之研習證明文件。
       四、建築師最近三個月內二吋正面半身脫帽彩色相片五張。
           前項第一款申請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事務所名稱及地址。
       二、建築師姓名、性別、年齡、住址及原領開業證書字號。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換發建築師開業證書，應於
       十五日內審查完畢，合格者即通知申請人繳納證書費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並核發與原領證書字號相同之開業證書。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理換發建築師開業證書，經審
       查不合規定者，應敘明理由駁回其申請；其須補正者，應通
       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不完全者，駁回其申
       請。
第五條 建築師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期滿或自行停止執業經註銷開業
       證書後申請復業，原開業證書有效期間已屆滿者，應依前三
        條規定，申請換發開業證書；經審查合格，以核發日重新計
        算有效期間發給開業證書。
第六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換發建築師開業證書後，應將建
       築師名單及事務所相關資料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中央主
       管機關應將建築師開業資料登載於政府網站。
第七條 建築師研習包含下列項目：
       一、建築師倫理。
       二、建築課程。
       三、建築相關法令。
       四、建築品質及實務。
       五、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
           前項研習以下列方式實施，其得採計積分之計算方式及

       其個別項目積分計算如附表：
       一、參加建築師公會活動。
       二、參加講習訓練。
       三、教學、研究、研發。
       四、作品發表。
       五、從事公共服務或參與社會公益活動。
           前項第一款建築師公會活動或第二款講習訓練，由各機   

       關構）、團體辦理者，應於舉辦活動或訓練前，申請中央主  

       管機關認可，並於活動或訓練後，發給研習證明文件。
第八條 建築師於參加前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五款研習後，應檢附研
       習證明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認可。
           前項研習證明文件之認可，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中華民

       國建築師公會全國聯合會辦理，並將委託事項刊登公報。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建築師研習實施方式個別項目積分計算表

	實施方式
	項          目
	計算方式
	積分（點）
	研習證明文件
	備註

	一、參加建築師公會活動
	參加建築師公會年會及當次併辦之專題演講。
	每次。
	二十
	由建築師公會檢具活動計畫書。


	全程參與者，發給研習證明文件。

	二、參加講習訓練
	（一）參加講習訓練、研討會、專題演講、法令說明會等。
	每小時。
	十
	由主辦單位檢具活動計畫書。


	一、單一主題者以二小時為限。

二、全程參與者，發給研習證明文件。

	
	（二）擔任講習訓練、研討會、專題演講、法令說明會等之講演或授課者。
	每小時。
	三十
	由主辦單位檢具活動計畫書。


	全程參與者，發給研習證明文件。

	
	（三）參加國內、外建築參訪活動或展覽。
	國內每次。

國外每次。
	三十

六十
	由主辦單位檢具活動計畫書。


	全程參與者，發給研習證明文件。

	三、教學、研究、研發
	（一）在學校教授建築相關課程。
	每學期單一課程。
	三十
	學校出具之授課證明文件。
	

	
	（二）接受委託辦理完成建築相關研究案。
	計畫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

研究人員。

助理研究人員。
	三十

二十

十
	受託合約影本及研究案成果證明文件。
	每案每人。



	
	（三）於國內外專業期刊發表論文者。
	刊登於AHCI、SCI、SSCI、EI、TSSCI等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刊：

每篇第一作者。

每篇第二作者。

刊登於其他國內外有審查制之學術期刊：

每篇第一作者。

每篇第二作者。
	八十

五十

五十

二十
	發表之論文及當期期刊目錄影本（應可辨識刊物名稱、發行期別、發行日期）。
	

	
	（四）參加建築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或報告者。
	每篇第一作者。

每篇第二作者。

每篇其他作者。
	四十

二十

五
	檢附發表論文或報告及研討會議程相關證明文件。
	

	
	（五）翻譯專業文獻經登載於國內外專業期刊者。
	每篇。
	二十
	發表之譯文及當期期刊目錄影本（應可辨識刊物名稱、發行期別、發行日期）。
	譯者二人以上者，平均分配積分。



	
	（六）著作或翻譯書籍。
	著作書籍每本。

翻譯書籍每本。
	八十

四十
	著作或翻譯之書籍，需含版權頁及國際標準書號（ISBN）。
	

	
	（七）獲得國內或國外政府專利證明者。
	每件。
	一百二十
	核准專利證明文件。
	

	
	（八）參加建築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
	每小時。
	二十
	檢附報名及出席活動相關證明文件。
	

	
	（九）擔任建築相關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演講者。
	每次。
	六十
	檢附講稿及研討會議程相關證明文件。
	

	
	（十）參加大學院校之在職進修，取得學分或結業證明。
	每學分。
	十
	學校核發之學分或結業證明。
	

	
	（十一）參加大學院校推廣教育課程或參加網路教學，取得學分或結業證明。
	每學分。
	五
	學校或教學機構核發之學分或結業證明。
	

	
	（十二）獲頒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學術技術貢獻獎者。
	每次。
	一百五十
	傑出建築師當選證書。
	

	四、作品發表
	（一）參加國際性建築競圖得獎者。
	第一名每次。

第二名每次。

第三名每次。

佳作每次。
	一百五十

一百

五十

二十
	競圖得獎證明文件。
	

	
	（二）參加政府採購法查核金額以上建築競圖得獎者。
	第一名每次。

第二名每次。
	一百

五十
	競圖得獎證明文件。
	

	
	（三）作品獲邀參加國際性、中央或地方政府舉辦之發表或展覽者。
	每件。
	五十
	受邀及參展證明。
	

	
	（四）建築作品取得建造執照者。
	每一案件。
	二十
	建造執照影本。
	

	
	（五）建築作品取得建造執照，需先辦理山坡地雜項執照及開發許可、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編定，或需兼辦都市更新、都市設計、綠建築標章候選證書、結構外審、停車獎勵、綜合設計者。
	每一案件。
	三十
	建造執照影本及其他審查核准（備查）證明文件。
	

	
	（六）辦理案件取得雜項執照、變更使用、室內裝修、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鑑定、鑑估案取得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或認可者。
	每一案件。
	十
	雜項執照影本、變更使用執照影本、室內裝修合格證影本或其他核准（備查）證明文件。
	

	
	（七）獲頒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規劃設計貢獻獎者。
	每次。
	一百五十
	傑出建築師當選證書。
	

	五、從事公共服務或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一）擔任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法設置之營建相關組織成員者。
	每年。
	三十
	相關聘任公文書。
	

	
	（二）擔任社會公益活動之志工、義工、推廣永續建築、天然災害協助重建、參與APEC建築師計畫活動、社區建築師。
	每次。
	二十
	應附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證明文件。
	

	
	（三）獲頒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之公共服務貢獻獎者。
	每次。
	一百五十
	傑出建築師當選證書。
	


附註：

一、建築師年齡七十歲以上或開業達四十年者，檢具年資或年齡證明資料，其第一項及第二項實施方式之積分，每次以一點五倍計算。

二、建築師開業事務所設置於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者，其開業服務期間各研習項目積分加倍計算。

三、第一項至第三項實施方式之積分，合計不得少於一百五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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